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颁发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765.htm （１９８９年７月

１１日卫医字（８９）第１７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

卫生厅（局）： 现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发给你

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

时向我们反映。附件：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为司法机关依法正确处理案件

，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精

神病的司法鉴定，根据案件事实和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作

出鉴定结论，为委托鉴定机关提供有关法定能力的科学证据

。第二章 司法鉴定机构第三条 为开展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工

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地级市，应当成立精神

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审查、批准鉴定人，组织技术鉴

定组，协调、开展鉴定工作。第四条 鉴定委员会由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负责干部和专

家若干人组成，人选由上述机关协商确定。第五条 鉴定委员

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置若干个技术鉴定组，承担具体鉴定工

作，其成员由鉴定委员会聘请、指派。技术鉴定组不得少于

两名成员参加鉴定。第六条 对疑难案件，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内难以鉴定的，可以由委托鉴定机关重新委托其他省、

自治区、直辖市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第三章 鉴定内容第七

条 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下列人员应当进行鉴定： （一）刑

事案件的被告人、被害人； （二）民事案件的当事人； （三

）行政案件的原告人（自然人）； （四）违反治安管理应当

受拘留处罚的人员； （五）劳动改造的罪犯； （六）劳动教

养人员； （七）收容审查人员； （八）与案件有关需要鉴定

的其他人员。第八条 鉴定委员会根据情况可以接受被鉴定人

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复核鉴定的要求。第九条 刑事案件中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

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

神疾病和所实施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

力。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

诉讼能力。 （三）确定被鉴定人在服刑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

对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建议。第十条 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

司法鉴定任务如下：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患何种精神疾病，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

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影响，以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 （二

）确定被鉴定人在调解或审理阶段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有

无诉讼能力。第十一条 确定各类案件的被害人等，在其人身

、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侵犯行为

有无辩认能力或者自我防卫、保护能力。第十二条 确定案件

中有关证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作证能力。第四章 鉴定人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的，可以担任鉴定人： （一）具

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

医师以上人员。 （二）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



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第十四条 鉴定人权利 （一）被

鉴定人案件材料不充分时，可以要求委托鉴定机关提供所需

要的案件材料。 （二）鉴定人有权通过委托鉴定机关，向被

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亲属以及有关证人了解情况。 （三）鉴

定人根据需要有权要求委托鉴定机关将被鉴定人移送至收治

精神病人的医院住院检查和鉴定。 （四）鉴定机构可以向委

托鉴定机关了解鉴定后的处理情况。第十五条 鉴定人义务 （

一）进行鉴定时，应当履行职责，正确、及时地作出结论。 

（二）解答委托鉴定机关提出的与鉴定结论有关的问题。 （

三）保守案件秘密。 （四）遵守有关回避的法律规定。第十

六条 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徇私舞弊、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

当追究法律责任。第五章 委托鉴定和鉴定书第十七条 司法机

关委托鉴定时，需有《委托鉴定书》，说明鉴定的要求和目

的，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被鉴定人及其家庭情况； 

（二）案件的有关材料； （三）工作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 

（四）知情人对鉴定人精神状态的有关证言； （五）医疗记

录和其他有关检查结果。第十八条 鉴定结束后，应当制作《

鉴定书》。 《鉴定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鉴定机关

的名称； （二）案由、案号、鉴定书号； （三）鉴定的目的

和要求； （四）鉴定的日期、场所、在场人； （五）案情摘

要； （六）被鉴定人的一般情况； （七）被鉴定人发案时和

发案前后各阶段的精神状态； （八）被鉴定精神状态检查和

其他检查所见； （九）分析说明； （十）鉴定结论； （十一

）鉴定人员签名，并加盖鉴定专用章； （十二）有关医疗或

监护的建议。第六章 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评定第十九条 刑

事案件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的评定： 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



，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

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被鉴

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具有

责任能力： １．具有精神疾病的既往史，但实施危害行为时

并无精神异常； ２．精神疾病的间歇期，精神症状已经完全

消失。第二十条 民事案件被鉴定人行为能力的评定： （一）

被鉴定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

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二）被鉴定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

，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完全

辨认、不能控制或者不能完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 （三）被鉴定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经鉴定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１．具有精神

疾病既往史，但在民事活动时并无精神异常； ２．精神疾病

的间歇期，精神症状已经消失； ３．虽患有精神疾病，但其

病理性精神活动具有明显局限性，并对他所进行的民事活动

具有辨认能力和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４．知能低下，但

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仍具有辨认能力和保护能力的。第二十一

条 诉讼过程中有关法定能力的评定： （一）被鉴定人为刑事

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

不能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无诉讼能力。 （二）被鉴定人为民

事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刑事案件的自诉人，在诉讼过程中经

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不能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无诉讼能

力。 （三）控告人、检举人、证人等提供不符合事实的证言

，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缺乏对客观事实的理解力或判

断力的，为无作证能力。第二十二条 其他有关法定能力的评



定： （一）被鉴定人是女性，经鉴定患有精神病，在她的性

不可侵犯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实

质性理解能力的，为无自我防卫能力。 （二）被鉴定人在服

刑、劳动教养或者被裁决受治安处罚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

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其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

力，为无服刑、受劳动教养能力或者无受处罚能力。第七章 

附则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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